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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委

托

内

容
	1． 检验项目及标准依据

汽车座椅头枕强度：GB11550-2009

汽车座椅、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：GB15083-2019
3C自我声明
2． 样品情况

样品生产厂家：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样品名称：H4驾驶员座椅，H4副驾驶员座椅。  型    号：H468100000014，H468100000054
商    标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样品生产日期： 2020-5-20
提供检验样品数量：各5件
3． 检验进度、地点及协作事项
  ■有进度要求，请于   5月29日    前完成；

  □无进度要求，服从试验室安排进行试验。

4． 试毕后样品按照下列第 2 种方式处理

1. 退还，由委托单位在试毕后    天内取回；

2. 退还，由检测机构代为邮寄，所需费用由委托单位承担。

3. 不退还，由检测机构按照样品管理有关规定代为处理。

五.检验结果、报告按照下列第  2  种方式处理

    1.由委托单位自提；2.由检测机构邮寄，所需费用由检测机构承担；3.直接将检验结果给委托单位，不出具报告。

	委 托 单 位
	检 测 机 构

	单位名称：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通讯地址： 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中兴路10号
代    表： 程刚
电    话： 18610116531
传真（或邮箱）：chenggang@bjghrc.com 
邮    编: 
委托日期：2020-5-20 

（签字或盖章或电子确认；邮箱\QQ等）
	任务单编号：

检验费用：

  □应收        元

  ■见结算清单 按实际发生费用结算

检验部门：

代    表：

检验下达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
	备注：报告、发票地址请邮寄下述地址，天津光华智能汽车科技有限公司：天津市武清开发区福源道75号第4号厂房西侧。程刚（收）。
此份报告为3C自我声明使用，图号涵盖如下
驾驶员座椅总成H468100000014（试验件）与H468100000007，H468100000008，H468100000013，H468100000015，H468100000016，H468100000019结构相同，面套材质颜色不同。

副驾驶员座椅总成H468100000054（试验件）与H4681021100A0， H4681020105A0, H4681020107A0, H468100000053, H468100000055结构相同，面套材质颜色不同。



